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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委员会 
中山医团函〔2022〕4号 

 

 

中山医学院《国家安全教育》课程教学方案 

 

根据教育部《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《广东省大中

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方案》及《中山大学贯彻落实〈大中小学

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〉的工作方案》（中大学生〔2020〕25号）

要求，中山大学从 2021级本科生开始，将“国家安全教育”课程

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，并贯穿在本科阶段开展教学。 

 

一、 课程目标 

1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以总体国

家安全观为统领，全面加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，丰富国家安全知

识， 引导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国家安全问题， 强化学生

的政治认同， 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

提升学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，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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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班人打下坚实基础 

2.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，帮助以学生重点掌握习近平关

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， 一般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

涵、 重点领域和重大意义以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增强医学生国家安

全意识和素养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。 

3、通过国家安全观教育与国家安全政策学习，使医学生理解

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坚持人民安全、政治安全、 国家利益至

上有机统一， 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，坚持科学统筹”的重大

意义，发挥专业特长，指导医学生认清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

使命。 

 

课程组织 

学院组成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组，在学校国家安全教育教研室

的指导下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工作。课程组负责人由主管学生工

作的党委副书记、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。课程组成员包括

各年级党政专职辅导员、青年教师辅导员、教务员、班主任。负责

落实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实施工作。其他未尽事宜

由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组讨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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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计划 

“国家安全教育”课程为公共必修课，设置 1 学分，根据国

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学大纲，贯穿在本科阶段开课。 

学时安排共计 27 学时，包括理论教学 9 学时、实践教学 18

学时。各学期学时安排为： 

大一学年安排 9 学时（包括理论教学 3 学时、实践教学 6 学

时），大二至大四学年每学年安排 6 学时（包括理论学时 2 学时、

实践教学 4学时）。 

 

每学期教学活动安排参见下表： 

《国家安全教育》课程学期教学计划安排表 

 必选修学时 授课人员 教学内容 

第 1学期 
理论必修课 2学时 军训教员 根据军训课程具体安排 

实践选修课 4学时 军训实践教学 

第 2-7学

期 

理论必修课 1学时 辅导员 
依据《国家安全教育》教学大纲安

排 

实践选修课 2学时 
1.班会形式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

（1学时/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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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参观国家安全教育展览（1

学时/每场） 

3. 学生自主参加正规线上线下国家安全知识讲

座，并完成 500字学习心得。（1学时/次） 

 

二、 教学实施 

1.中山大学国家安全教育教研室负责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学

的组织管理、专项研究与实践开展及指导教师的队伍建设工作。

中山医学院课程组根据教研室制定“国家安全教育”课程教学大

纲、教学内容课件模板，具体落实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的开课排课、

教学授课与成绩录入等教学实施工作。 

2.国家安全教育理论教学采取专题授课或主题班会、年级大

会等形式进行，依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、结合课件模板与课程教

材进行授课，引导学生学会主动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国家安全问题，

开拓学生知识面和思维。 

3.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教育根据学科专业领域特点及学生实际，

围绕国家安全观、安全领域、安全道路、安全事件等主题，以主题

班会、讲座学习、参观展览等形式开展，帮助学生将所学理论知

识运用个人生产生活实践中，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律法规，自觉

履行国家安全义务和责任，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

 

三、 课程教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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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讲教材 :《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6 

年 4 月  

2.辅助教材:《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读本》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

2016 年 6 月  

3.参考书目： 《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》，党建读物出版

社，2019 年 3 月。《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》，中

央文献出版社，2018 年 4 月。《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、应对

突发事件论述摘编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20 年 9 月。《国家安

全知识百问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20 年 3 月。 

 

四、 成绩评定 

1.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成绩由课程组负责考核和评定。课程成

绩由平时成绩和课程学习报告组成。完成 1-7学期教学计划要求

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学时，课程平时成绩评定为合格，平时成绩占

课程总成绩 60%。第 7学期末需提交一篇课程学习报告（不少于

3000字），学习报告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40%。 

2. 学生根据授课类型、教学内容、授课时间地点以及学时数，

每学期在必修或学修课教学后，做好《国家安全教育课程记录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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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情况登记，期末由班级、年级评定小组进行复核，达到必选

修学时要求者，该学期平时成绩记为合格。 

3. 1-7 学期期末需提交当学期成绩，按平时成绩选项提交，

该学期不显示在成绩单上。第 8 学期需录入课程总评成绩，并审

核提交，总评成绩将显示在成绩单上。 

 

 

 

 

共青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委员会 

2022年 3 月 8日


